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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有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51.22%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2100 万元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有苏

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1.22%股权； 

2、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概述  

2017 年 6 月 22 日，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乐宜仁、

赵胜及方莉莉与本公司就本次交易签署了《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协议》。依据协议，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2100 万元，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有苏州巴

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51.22%股权。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持有前述目标公司 51.22%

股权之资金为其自有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51.22%股权。 

2017 年 6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持有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 51.22%股权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并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苏州中元

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乐宜仁、赵胜及方莉莉分别持有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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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10%和 10%股权。目标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

善祥；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丰路 88 号；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

币，实收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1MYQCH0R；

经营范围：涂层新材料、金属印花板、金属印花复合板的研发、生产、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股东姓名及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1200 60% 

乐宜仁 400 20% 

赵胜 200 10% 

方莉莉 200 10% 

合计： 2000 100% 

 

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所有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根据苏州明诚审字(2017)第 213 号《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4,396,700.76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280,384.99 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19,116,315.77 元；2017 年 1-5 月，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883,684.23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83,684.23 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6 月 22 日，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乐宜仁、赵

胜及方莉莉（以上合称“甲方”）与公司（乙方）就本次交易签署了《苏州巴洛特

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一致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由乙方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向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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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增资。 

2、各方同意，乙方本次向目标公司增资的金额为人民币 2100 万元，增资金

额全部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

加至 4100 万元。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乙方应当将其认缴的全部增资资金支付至

目标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本次增资完成前后，目标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及名称 
增资扩股前 增资扩股后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1200 60%   1200 29.27% 

乐宜仁 400 20% 400 9.76% 

赵胜 200 10% 200 4.88% 

方莉莉 200 10% 200 4.88%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0 0    2100 51.22% 

合计： 2000 100% 4100 100% 

5、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与甲方法律地位平等，

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并承担法律规定的股东义务。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 

1、优势互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产品具有独创性，附加值高，生产工艺特殊，具

有基材涵盖范围广、产品规格多、花色品种多等特点，可以生产大理石纹、木纹、

迷彩纹等各种图案。而公司目前以生产功能型有机涂层板如高洁净板、抗静电板、

抗刮耐磨板以及家电 PCM、VCM 板为主，功能型有机涂层板产品质量处于行业

前茅。公司为巴洛特提供初涂层产品，生产能力和质量保证体系将得到充分发挥

和利用，进而提高巴洛特的生产效率，将是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的最佳选择。 

    此外，扬子新材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苏州市工程技术中心，与多家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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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研院所开展紧密合作，设有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研发能力较强，可为巴洛特

新材料公司提供技术支撑，达到效益最大化。 

2、扩大公司业务，进入新的行业领域，增强扬子新材持续盈利能力 

有机涂层板经过多年发展，行业竞争激烈，而金属印花板及复合板属于新兴

行业，发展空间巨大，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目前，从日本、韩国进口的金

属印花板已在轨道交通车厢和隧道、高端建筑物幕墙、医院、大型超市、娱乐场

所等开始批量应用。当前正是扬子新材切入新领域的最佳时机。未来，经过1-3

年的市场培育，将可能成为取代进口、产品质量国内一流的供应商。 

 

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更好发挥生产线潜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现有的二条自动化彩涂生产线，设备先进，投资规模大。目标公司印

花所需的板材由公司预涂后交由巴洛特进行印花、复合等后整工序，则既能发挥

扬子新材生产线的优势，又能提高印花等的整体生产效率。同时，公司将对原有

产品品种进行优化，将部分竞争过于激烈、毛利率较低的品种逐步淘汰，部分能

耗高、占用工时较多的品种进行压缩，节能降耗、绿色环保，同时提高企业产品

质量和档次，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2、 快速进入到建筑装饰、轨道交通等新兴行业市场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装饰材料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不仅在总量上连续

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而且人均消费指数已接近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国家经

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无论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建筑向着更

高、更美、更安全、更环保的方向发展，建筑装饰市场规模仍将高速发展。 

随着国家对玻璃幕墙、石材在部分建筑和场合的有条件使用甚至限制使用，

金属印花板及复合板的优势显现。苏州巴洛特新材料公司具备生产轨道交通专用

板等各类金属印花板的能力，公司以本次交易为契机，快速切入建筑装饰以及轨

道交通等新兴装饰行业市场。 

 

六、备查文件  

1、《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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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州明诚审字(2017)第 213 号《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

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 




